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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 买 须 知

一、参加本次拍卖会的竞买人须遵守本次《拍卖规则》、《竞买须知》，并向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。以单位身份参加竞买，须提供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及法人代表授权书等；以自然人参加竞买，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等。

二、标的简介：

1、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223号701室租赁权，面积94.49㎡，租期2年。参考价：99600元/年；

1、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223号705室租赁权，面积94.49㎡，租期2年。参考价：96000元/年。
三、价款支付说明：  

拍卖成交后，买受人(即承租人）须在成交公示结束后（无异议）的10日内一次性交清竞买标的三个月租金和全部拍卖佣金（详见《竞买承诺》），剩余期限租金的结算及交纳期限待《租赁合同》签订后，按《租赁合同》约定的事项由承租人与委托方自行结算，拍卖方不承担相关责任。

竞买未成交的，竞买保证金将在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。如买受人未能按规定日期支付价款，视为买受人违约，竞买保证金不予返还，并按以下方式追究违约责任：

    1、竞买保证金为拍卖履约保证金将不予返还；

    2、如产生诉讼费、律师费等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，均由违约买受人承担；

    3、委托人及拍卖人有权按《拍卖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追究违约买受人责任。

    《拍卖法》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，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，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。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，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。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，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。
四、合同履约金  
买受人在交清三个月租金的同时，须另行向委托方交纳一个月租金作为合同履约金。待租期结束，买受人按期交清全部租金及水、电等费后，并无损房屋及配套设施后，委托方给予全额无息退还。
五、标的移交 

    1、 买受人交清价款后5日内，委托方按标的现状交付给买受人。标的移交后所发生的水、电、物业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。

2、标的移交及后续工作均由委托人与买受人自行办理。拍卖人不承担标的移交及后续所有工作的一切责任，如在标的移交及后续工作中发生争议的，由委托人和买受人自行处理，与拍卖人无关。

六、标的其它方面说明

1、买受人在装修装潢房屋时，不得改变房屋的主体结构。租赁期满后，可移动的资产由买受人将其拆除，但不得破坏房屋的主体结构；不可移动的资产买受人不得对其拆除，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委托方提出补偿等要求。
2、买受人在租赁期间不得从事违法活动，应当加强安全防范管理，如发生各种人身、财产、消防等安全事故或责任由买受人自行负责，与委托方无关。
3、买受人在租赁期内承担对租赁财产的管理和维护义务，如因买受人原因导致委托方租赁财产损失或因租赁财产致人损害的，由买受人负责赔偿。
   七、本次房屋租赁权拍卖以房屋现状进行拍卖，委托方及拍卖方对房屋建筑质量、品质（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及其建筑材料标准、房屋的沉降、渗漏、房屋配套设备的完好程度、装修破损等）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；竞买人在拍卖前对标的拍卖时的综合现状及所有设施、设备状态等进行全面了解并认可。
八、竞买人领取的竞价帐号及密码系身份象征，如出现泄露或非本人登录竞价的由帐号登记人负责。

九、本次拍卖委托方仅提供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，不提供发票。

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

   2022年1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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